桃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湖南省硒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建设专项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为强化财政支出资金管理，提高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桃源县财政局关于对2019年度本级财政安排的预算资金展开绩效自评工作安排，我们对2019年度湖南省硒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建设资金进行了绩效评价，形成本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

1． 机构、人员构成

投资湖南省硒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建设资金项目单位为桃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本单位属行政单位。2019年本局内20个职能股室、3个直属事业单位（执法大队、检验检测中心、信息中心）、6个派出机构（浔阳所、漳江所、陬市所、理公港所、茶庵铺所）。全局现有编制272人，其中：行政编制167人，工勤编制24人，事业编制81人。实有在职人员227人（行政人员149人，非参公事业人员78人，离休人员3人），退休171人，离休配偶及遗属22人，再就业对象2人。
单位主要职责

  湖南省硒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是桃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事业单位主要职责：工作计量器具强制检定，计量标准器具和工作计量器具检定测试，计量技术基础建设，授权范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仲裁检验及鉴定，生产许可检验，在用产品安全性能与质量评价，产品继续使用性能与条件评价，政府委托产品安全检查，检测技术方法研究，检测人员培训，相关委托检验与社会服务。

二、项目绩效目标

（一）总目标

湖南省硒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办公楼改造完工后，可以促进我县产业聚集，做大做强富硒产业，抢占全省富硒产业的制高点。

（二）2019年绩效目标

硒产品检测办公楼改造竣工。

三、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到位情况
投资湖南省硒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建设资金项目列入我局部门预算，2019 年度预算金额为70 万元，县财政全额保障到位。
（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2019 年全年，项目资金总支出70万元。支出明细建筑工程款70万元。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我局湖南省硒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建设资金费用的支付，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绩效，我局制定了《机关财务支出管理办法》、《专项经费管理暂行办法》严格规范了特种设备检测及监管执法项目主要工作内容、费用标准、费用的管理、费用支付程序。本年项目资金支付70万元，支付比例100%.

四、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我局成立了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自评工作小组，由姚方平任组长、伍修治为副组长、财务股、检验中心具体实施。从项目立项，执行二大关口进行把关。

（二）项目管理情况。
根据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285号）精神，我局严格规范了费用的管理和支付程序，为进一步规范我局湖南省硒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建设资金费用的支付，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建有支出台账。
五、项目绩效情况
1．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编制工程预算，进行投资评审，监督施工方严格按施工图纸、工程量清单与造价施工。于2019年11月30日前完成竣工，因疫情原因延迟竣工验收。

2．在社会影响及群众满意度方面。促进我县产业聚集，做大做强富硒产业，抢占全省富硒产业的制高点。富硒产业在上一年基础上增长20%，群众满意度达90%以上。

六、项目自评结果

我局按文件要求，绩效评价工作组，自2019年3月28日起开始进行专项支出评价，工作组结合单位的实际情况，整理收集相关资料、检查财务会计记录，对照《专项资金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逐条进行自查自评。自评得分99分。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存在的问题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健全。
（二）建议

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建立预算支出绩效评价长效机制，认真贯彻落实文件精神，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思维，竭力推进预算支出绩效管理工作上新台阶。
附件一：评价指标体系表

